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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 

淮信用办发〔2022〕7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

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 

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，

各县区信用办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 现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

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52号）转发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

一、做好我融资信用服务维护管理 

1．进一步加强我市“信易贷”平台管理。依托市信用信息共

享平台，构建“信易贷”即市中小微企业融资信用服务数据库，

开发融资信用信息服务、应用成效管理和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对接

管理等功能，加强信用信息归集、整合、共享，优化应用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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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规范建设应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。充分利用现有信用信息

共享平台、征信平台和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，统筹建设我市融资

信用服务平台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要落实信用信息分级分类管理、

授权管理和平台服务等规范要求，强化对接入机构信用信息服务，

建立完备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强化信息安全风险监测、预警、

处置能力。 

3．做好融资与信用服务平台对接。推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规

范对接省级节点和市信用信息平台，实现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

互联共享。推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做好企业授权工作并开展信用

信息共享应用相关业务。 

二、深入开展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

1．加强信用信息归集。立足我市中小微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工

作实际，按照国家、省信用信息共享清单，编制我市信用信息共

享清单，明确信用信息共享内容、方式、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等

要求，根据工作实际实施动态调整。在企业充分知晓、明确同意、

主动授权的基础上探索开展部分经营类信息（不涉及商业秘密）

共享，确保企业信息安全。 

2．做好信用信息共享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、各县区按照国家

和省信用信息共享清单，通过市公共数据平台向市级节点及时、

准确、完整、安全共享相关信息。 

3．提升信用信息应用质效。发挥市级节点作用，充分共享国

家、省层面“总对总”对接数据，推进与市公共数据平台、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江苏）、部门信息管理系统、市有关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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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等互联共享，强化信用信息资源整合，不断提升信息准确性、

完整性、时效性。在依法依规、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市级节

点加强与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信息共享，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公

益性信用信息支撑。 

三、提升信用信息服务质量 

1．开展信用评价和风险监测。按照国家或省即将出台企业信

用评价指引等相关文件规定，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按照指引对平台

注册企业开展基础性信用评价，供接入机构参考使用。引导融资

信用服务平台与接入机构合作，针对不同规模、行业、业态、融

资对象、融资需求等融资服务场景，充分挖掘信用信息价值，开

展针对性个性化信用评价，提升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信用状况

的识别能力。出台获得贷款企业风险研判指引，融资信用服务平

台加强对获贷企业信用状况的动态监测，分析研判风险，及时推

送接入机构参考。 

2．推进金融机构应用信用信息。鼓励金融机构将企业信用作

为风控体系重要参考因素，将企业信用信息和信用评价结果应用

于业务审核、管理，降低金融机构对传统抵质押物的依赖，增强

客户识别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，提高信用贷款和首贷比重。鼓励

金融机构根据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推送的风险研判信息，加强风险

管控，优化融资产品，提升银企对接精准度。金融机构要将融资

成效、获得贷款企业履约情况等共享至融资信用服务平台。 

3．确保信用信息安全。市信用信息平台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

和接入机构要制定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安全管理制度。加强对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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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全评估和日常监测管理，实现信息来源可溯、

去向可查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对接入机构信息使用情况进行安全

管理，保证信息合规共享应用。接入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，完善

信息使用安全管理机制，严格遵守国家和省信息安全管理要求。 

 

附件：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

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安市信用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月 6 日 

 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文件

国办发 号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

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

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 已

经国务院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

各地区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决策部署 围绕保市场

主体 应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 加快信用信息共享步伐 深化数

据开发利用 创新优化融资模式 加强信息安全和市场主体权益

保护 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 不断提高

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切实防范化解风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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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中央各部门，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，解放军各大单位和武

警部队、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国家监委，最高人民

法院，最高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中央，全国工商联。

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2021年 12月 23日印发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4 日翻印


